
兒童權利公約之案例解析：孕婦、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之停車位 

案例 

  擔任公職目前正在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的小

柔，心想在復職前夕先帶著小朋友到辦公室和主

管同事敘敘舊，做好重返工作崗位的準備。開車

的小柔到了久違的辦公大樓後，發現當天停車位

都被停滿了，於是小柔只能將車停到有一小段距

離的停車位，頂著大太陽牽著小朋友的她，走到

辦公室時已是滿身大汗。 

本案爭點 
  本會及所屬各機構是否應設孕婦、育有六歲

以下兒童者之停車位？ 

人權公約 

結構指標 

一、《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 25條第 2項規定：

「母親及兒童應受特別照顧及協助。所有兒

童，無論婚生或非婚生，均應享受同等社會

保護。」。 

二、《公政公約》第 24 條第 1項規定：所有兒童

有權享受家庭、社會及國家為其未成年身分

給予之必需保護措施，不因種族、膚色、性

別、語言、宗教、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

產、或出生而受歧視。」。 

三、《經社文公約》第 10 條第 1 項前段及第 3

項前段分別規定：「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

團體單位，應儘力廣予保護與協助，當其負

責養護教育受扶養之兒童時，尤應予以保護

與協助。…所有兒童及少年應有特種措施予

以保護與協助，不得因出生或其他關係而受

任何歧視。」。 

四、《兒童權利公約》第 1條規定：「為本公約之

目的，兒童係指未滿十八歲之人，但其所適

用之法律規定未滿十八歲為成年者，不在此

限。」。 

五、《兒童權利公約》第 3條規定：「1.所有關係

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

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

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2.締約國承諾為確

保兒童福祉所必要之保護與照顧，應考量其

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對其負有法律責任

者之權利及義務，並採取一切適當之立法及

行政措施達成之。3.締約國應確保負責照顧



與保護兒童之機構、服務與設施符合主管機

關所訂之標準，特別在安全、保健、工作人

員數量與資格及有效監督等方面。」。 

六、《兒童權利公約》第 4條規定：「締約國應採

取所有適當之立法、行政及其他措施，實現

本公約所承認之各項權利。關於經濟、社會

及文化權利方面，締約國應運用其本國最大

可用之資源，並視需要，在國際合作架構下

採取該等措施。」。 

七、《兒童權利公約》第 18 條規定：「1.締約國

應盡其最大努力，確保父母雙方對兒童之養

育及發展負共同責任的原則獲得確認。父

母、或視情況而定的法定監護人對兒童之養

育及發展負擔主要責任。兒童之最佳利益應

為其基本考量。2.為保證與促進本公約所揭

示之權利，締約國應於父母及法定監護人在

擔負養育兒童責任時給予適當之協助，並確

保照顧兒童之機構、設施與服務業務之發

展。3.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就業

父母之子女有權享有依其資格應有之托兒

服務及設施。」。 

八、《兒童權利公約》第 24條第 2項(f)規定：「締

約國應致力於充分執行此權利，並應特別針

對下列事項採取適當之措施：（f）發展預防

健康照顧、針對父母與家庭計畫教育及服務

之指導方針。」。 

國家義務 

一、《公政公約》第 24 條確認每一兒童應有權享

受家庭、社會及國家為其未成年身分給予之

必須保護。因此，執行這項規定就必須採取

特別措施保護兒童，雖然第 2條已規定國家

必須採取措施確保人人享受公約所規定的

權利。(《公政公約》第 17號一般性意見第

1段) 

二、兒童人權應該被重視與保護，理由有(一)

兒童是未來的主人翁；(二)兒童是社會的弱

勢族群；(三)兒童之身心發展快速，但他們

的需求往往被忽略或誤解。 

三、兒童權利委員會建議將未滿 8歲的時期作為



幼兒期恰當的工作定義。締約國應當在此定

義脈絡下，審視其對幼兒承擔的義務。(《兒

童權利公約》第 7號一般性意見第 4段) 

四、《兒童權利公約》第 3 條之最佳利益原則適

用於所有涉及兒童的行動，要求採取積極措

施，保護兒童權利，便利其生存、成長並促

進其福利，還要求採取措施，向父母和日常

負責實現兒童權利的其他人員提供支持和

協助，其中所有影響到兒童的法律和政策制

定、行政和司法決策以及服務提供，都必須

考慮到最佳利益原則。這包括直接影響到兒

童的行動(例如與衛生保健服務、照顧體系

或學校相關的行動)，以及間接影響到幼兒

的行動(例如與環境、住房或交通相關的行

動)。(《兒童權利公約》第 7號一般性意見

第 13段) 

五、兒童最佳利益係「一權利、一原則及一程序

規定」。(《兒童權利公約》第 14 號一般性

意見) 

（一）兒童最佳利益係一實體權利，亦即當一項

決定（如行政或司法判斷）涉及不同主體

之權利時，兒童有權獲得優先考量。 

（二）兒童最佳利益係法規範解釋之基本原則，

當法律有不同解讀之可能性時，應採取最

符合兒童利益之選擇。 

（三）程序面向之保障則是指，在涉及兒童之政

策或事件中，任何決定的正當性必須建立

在符合程序保障之前提，且該程序立基於

兒童的最佳利益考量。 

六、兒童權利委員會建議，判斷兒童最佳利益

時，應特別注意之因素如下： 

（一）兒童表示意見之權利：應確保兒童除被告

知相關權利資訊外，其本人表示意見之權

利，亦不應被剝奪。 

（二）兒童之身分：兒童之性別、性取向、宗教、

文化等等，應受考量。 

（三）維護家庭聯繫：因家庭是社會之基本單

位，為能使兒童健全成長，兒童有享有家



庭生活之權利。 

（四）兒童之照顧、保護與安全：兒童應享有受

成人保護、照顧之權利，使兒童得以安穩

成長。 

（五）弱勢族群：如受虐兒、身心障礙、少數民

族之兒童，因各個兒童情況並不相同，應

視其情況為不同評估。 

（六）兒童的健康權：兒童的健康狀況應納入考

量因素，依兒童心智成熟的程度，告知其

病情，並賦予其表達意見之權利。 

（七）兒童的受教權：兒童獲得免費的義務教

育，各國應視其不同的情況培養專職的教

育人員，以創造有利於兒童教育之環境及

方式。 

七、《兒童權利公約》第 24條第 2項(f).“發展

預防健康照顧、針對父母與家庭計畫教育及

服務之指導方針”，其中發展預防健康照顧

包括立法規定適用安全帶及其他安全裝

置，確保兒童能夠利用安全的交通運輸，在

道路規劃和交通管理中適當考慮到他們。相

關行業和媒體的支持在這方面是必不可少

的。(《兒童權利公約》第 15號一般性意見

第 63段) 

研析 

一、中華民國憲法第 156 條規定：「國家為奠定

民族生存發展之基礎，應保護母性，並實施

婦女兒童福利政策。」。 

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

少權法）第 33條第 1項至第 3項規定：「兒

童及孕婦應優先獲得照顧。交通及醫療等

公、民營事業應提供兒童及孕婦優先照顧措

施。國內大眾交通運輸、文教設施、風景區

與康樂場所等公營、公辦民營及民營事業，

應以年齡為標準，提供兒童優惠措施，並應

提供未滿一定年齡之兒童免費優惠。」。 

三、兒少權法第 33條之 1第 1項規定：「下列場

所附設之公共停車場，應保留百分之二之汽

車停車位，作為孕婦、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

之停車位；汽車停車位未滿五十個之公共停



車場，至少應保留一個孕婦、育有六歲以下

兒童者之停車位。但汽車停車位未滿二十五

個之公共停車場，不在此限：一、提供民眾

申辦業務或服務之政府機關（構）及公營事

業。二、鐵路車站、航空站及捷運交會轉乘

站。三、營業場所總樓地板面積一萬平方公

尺以上之百貨公司及零售式量販店。四、設

有兒科病房或產科病房之區域級以上醫

院。五、觀光遊樂業之園區。六、其他經各

級交通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 

四、兒少權法第 90條之 2第 1項規定：「違反第

三十三條之一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

交通主管機關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處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至

其改善完成為止。」。 

五、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第 3 條規定：「本規則

所稱觀光遊樂業，指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觀

光遊樂設施之營利事業。」。 

六、我國依據《兒童權利公約》第 18 條規定，

為確保、增進該公約所揭示之權利，國家對

於擔負育兒責任之父母與法定監護人，應提

供適當之協助。為營造育兒之安心與安全之

友善環境，兒少權法第 33 條之 1 第 1 項規

定要求特定場域之停車場設置孕婦、育有六

歲以下兒童者之停車位，特訂定孕婦及育有

六歲以下兒童者停車位設置管理辦法，其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第三十三條之一第

一項各款場所附設之公共停車場（以下簡稱

停車場），應於靠近停車場之電梯、人行出

入口或管理室等便捷及安全處所設置孕

婦、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之停車位（以下簡

稱停車位）。」，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停車

位應為寬度二點五公尺以上，長應為五點五

公尺以上。但其一側長邊未鄰接牆壁及車

位，並保留一公尺以上之上下車空間者，車

位寬度得為二點二五公尺以上。」，就孕婦

及幼兒在影響其行動上的交通設施上，透過



立法方式以保障其最佳利益，然徒法不足以

自行，為落實保障幼兒之最佳利益及發展預

防健康照顧，相關行政措施亦不可或缺，且

兒少權法第 90 條之 2 第 1 項，亦就政府機

構附設公共停車場，未依法設置孕婦、育有

六歲以下兒童者之停車位者，定有行政罰鍰

及得按次處罰之明文。 

七、惟本會及所屬機構含括會本部、服務機構、

安養機構、醫療機構及農林機構，其性質各

異，其附設停車場就有無依法設置孕婦、育

有六歲以下兒童者之停車位義務，尚非得一

概而論。應先區分其附設停車場（位）是否

為公共停車場而定，如該附設停車場僅提供

特定對象使用（例如：員工停車場），而非

提供公共停車使用，則非屬兒少權法第 33

條之 1第 1項規定，應設置孕婦、育有六歲

以下兒童者停車位之公共停車場範疇。 

    若附設停車場係提供公共停車使用，則

應再審視是否屬於兒少權法第 33 條之 1 第

1項各款之範疇而定，屬前開規定各款範疇

之公共停車場者，應依上開相關規定設置孕

婦、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之停車位，以協助

孕婦或育有六歲以下兒童父母取得應享有

之權利，俾符合《兒童權利公約》所揭櫫之

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及落實兒童受保護照顧

之權利。 

八、綜上，本會及所屬各機構所設置非供公共停

車使用之員工停車場，依法雖不具有應設置

孕婦、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之停車位義務，

惟若規劃設置孕婦、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之

停車位，亦應符合我國憲法第 156 條母性

保護之精神及《兒童權利公約》之兒童最佳

利益原則。 

〔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